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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46    证券简称：荣盛发展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165 号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河南省巩义市荣盛康旅（巩义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开

发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公司康旅板块发展战略，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康旅业务布

局，改善河南省巩义市居民的生产、生活和居住条件，促进该区域经

济、社会、文化发展，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本着平等、互利的

原则，2017 年 12 月 17 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荣盛康旅”或 “乙方”）与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政府（以

下简称“甲方”）签订了《荣盛康旅（巩义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开

发合作协议》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

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方及审批情况 

    （一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巩义市人民政府，办公地址：河南省巩义市陇海路 3 号。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巩义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

同时上述交易亦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交易的审批情况 

上述协议属于土地一级整理，二级开发联动项目，具体内容尚待

逐步落实。公司将根据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及具体投资金额履行相应的

审批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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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： 

1.项目位置和范围：项目位于站街镇北部（总面积不少于 3,500

亩净地）。 

2.项目现状：现状为村庄、耕地、林地和未利用地。 

3.荣盛康旅（巩义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，计划力争 5 年内围绕

杜甫文化和唐三彩文化将杜甫故里景区全面升级改造，并建设国际旅

游度假区商业街区、阿尔卡迪亚酒店，同时结合荣盛康旅“游、养、

医、药”四大特色产品开发优势，充分依据项目特点植入“养老养生、

生物康疗、度假旅居、爱普乐园”等功能为一体、国内外独具特色的

全域旅游度假区。 

4.通过对杜甫故里景区的升级改造、诗瓷小镇商业街区建设、阿

尔卡迪亚酒店建设及相关村庄拆迁安置，获得周边土地开发权；以承

包经营的方式获得杜甫故里景区的运营管理权。 

5.在站街镇核心区域，围绕杜甫文化和唐三彩文化，打造荣盛康

旅诗瓷小镇项目。 

（二）合作方式： 

（1）项目性质：土地一级整理，二级开发联动项目。 

（2）甲方负责协调相关部门批准项目改造和实施方案，通过一

级开发整理使项目开发用地由政府进行收储并按照国家规定依法进

行出让。甲方同时积极落实相关优惠政策，促进景区品质提升、产业

招商、产业导入和开发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。乙方通过积极推动景区

品质提升、产业招商、产业导入等方式促成项目落地，并通过提供建

设资金、依法招拍挂获取项目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。 

（3）甲方负责本项目土地的规划、农用地转用审批、土地征收、

拆迁、补偿安置等土地整理工作。 

（4）甲方保证本项目土地界址清晰明确，权属无争议。 



 3 

 

（5）甲方应对本协议约定的开发项目用地红线外围配套道路、

水、电、通讯、燃气、广电网络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进行规划并承担

其费用，承诺上述项目建设达到国家及项目所在地相关政策及规范规

定，满足乙方项目整体规划要求。 

（三）土地整理垫付资金的支付 

（1）本协议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向甲方提交概念性规

划设计方案，甲方将概规方案审批通过后 30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向甲

方支付土地整理垫付资金 1 亿元，前述资金仅限用于本项目范围内的

土地整理、农用地转用审批及土地征收等相关工作。 

（2）项目范围内所涉及拆迁补偿款上限为 15 亿元，剩余 14 亿

元拆迁补偿款，根据双方约定的拆迁时序、供地节奏进行支付。 

（3）乙方或乙方设立的项目公司竞得本项目约定的建设用地时，

前述款项冲抵本项目宗地土地出让金。 

（四）土地使用权出让 

甲方收到上述土地整理垫付资金后，按照供地计划供应本项目土

地。 

（五）土地竞买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 

（1）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公开出让本项目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

时，乙方必须参与竞买。 

（2）乙方参与多方竞买，未成功摘牌的，甲方应在竞买成交（指

签署成交确认书）后 15 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本挂牌地块土地整理垫

付资金，同时支付本挂牌地块乙方土地整理垫付资金产生的利息（按

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），同时将乙方前期投入的规划设计等

费用予以返还。 

（3）乙方参与多方竞买，成功摘牌但摘牌价高于约定价格的，

对于超出部分的土地出让金扣除政策规定的税费提留后，甲方应优先

用于乙方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奖补，在竞买成交确认书签订后，拨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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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乙方。乙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仍没能用完的部分，作为土地整理开

发收益，由甲方全额奖励支持给乙方用于项目建设。 

（六）土地流转 

（1）流转土地范围：项目范围内除建设用地、保留用地之外的

集体土地。 

（2）流转价格：耕地流转根据质量等级确定流转费用，荒地、

退耕还林地、未能利用的自然条件差的土地按打包价执行，具体价格

以流转协议为准。 

（3）支付时间：每年支付一次，每年 5 月 1 日前支付当年流转

款项。 

（七）双方权利义务 

1、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

（1）负责本项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

制、评审和报批。 

（2）协调本协议范围内土地整理，确保建设用地净地出让；流

转地范围内的地面建筑物、构筑物在约定时间一并拆迁到位。 

（3）负责将杜甫故里景区以承包经营的方式委托乙方进行运营

管理，具体合作内容另行签订合作协议。 

（4）确保乙方支付的土地整理垫付资金用于本项目范围内的土

地整理等工作。 

（5）按照本协议约定返还资金、利息和收益。 

2、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

（1）本合同签订后，乙方负责在 30 天内在甲方所在地注册成

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公司，新公司只能是乙方的全资子公司或者

由乙方控股的公司，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 10,000 万元，其中货

币出资不低于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%，并在甲方所在地依法纳税。 

（2）参与甲方对本协议项目范围的规划方案确定并提出建设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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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、意见和方案。 

（3）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相关工作，有权

监督甲方将乙方支付的资金用于本协议约定事项。 

（4）有权对甲方的工作计划和进度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（七）违约责任 

本协议签订后，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擅自解除本

协议的，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0 万元。 

三、上述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

巩义隶属于河南省郑州市，位于嵩山北麓，交通地理位置优越，

郑西高铁、连霍高速、陇海铁路等均在市内设站。巩义为“郑州-巩

义-洛阳工业走廊”核心城市之一，1992 年以来综合经济实力连续 22

年位居河南省县域首位，连续 13 届跻身全国百强县，县域经济基本

竞争力名列全国第 39 位，2011 年确立为河南省直管试点县市。巩义

市是全国文明城市、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县市、全国乡村城市化试点县

市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，2012 年 12 月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。

截至 2016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82.8 万人。 

巩义境内有裴李岗、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 70 多处，拥有北魏石

窟、北宋皇陵、康百万庄园等国家、省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00 多处。

河洛汇流、浮戏山雪花洞、北宋皇陵、嵩阴风景区、青龙山慈云寺、

杜甫故里、康百万庄园等六个景区成为河南省三点（郑、汴、洛）一

线（大黄河旅游线）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。 

通过本协议的签署，公司将与巩义市人民政府合作，依托巩义市

特有历史文化，共同致力于荣盛康旅（巩义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的

综合开发，将其打造成集“养老养生、生物康疗、度假旅居、爱普乐

园”等功能为一体、国内外独具特色的全域旅游度假区。本次合作是

公司继成功布局湖北神农架、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等区域项目后，在

华中区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，为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取得更快、更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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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，同时也将给合作双方带来良好的经济、社会效

益。 

    四、风险提示  

鉴于上述协议的具体内容尚在逐步落实中，开发过程及未来收益

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。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内容

的落实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荣盛康旅（巩义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开发合作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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